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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城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8日发行了“2020年丰城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专

项债券”（简称“本期债券”）。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

现将债券发行人 2023年履约情况及年度偿债能力分析公告如下：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丰城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817338925522

3、成立日期：2001年 12月 4日

4、住所：江西省丰城市龙津湖总部经济基地管委会

5、法定代表人：熊卓

6、注册资本：1.65亿元

7、经营范围：投资城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国有资产营运、城市、农村

建设中介服务、房地产开发、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建筑和装饰材料、工程机

械设备销售、租赁；资本营运；农业、林业开发、药材、花卉种植；土地整理、

开发与储备。（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或凭资质证书经营)

8、所属行业：土木工程建筑业

二、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2020年丰城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专项债券

2、债券简称：20丰城管廊债（银行间）、20丰管廊（上交所）

3、债券代码：2080248.IB（银行间）、152568.SH（上交所）

4、发行主体：丰城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5、发行总额：12.00亿元人民币

6、债券期限：7年期，第 3年起逐年分别按照发行总额 20%、20%、20%、

20%和 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

7、票面利率：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票面利率为 5.38%，在债券存续期内

固定不变，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8、计息期限：2020年 9月 18日至 2027年 9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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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年至 2027年每年的 9 月 18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10、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分期还本，自第 3年起逐年分别按照发

行总额 20%、20%、20%、20%和 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到期利息随本金一

起支付

11、债券担保：本期债券由湖北省融资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全额无条

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本期债券存续期间

及债券到期之日起两年

12、债券评级：发行人主体信用评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信

用级别为 AAA

13、上市地点：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

14、债权代理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三、履约情况分析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2020 年丰城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专项债

券募集说明书》，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00亿元，其中 9.50亿元用

于丰城市新城区地下综合管廊工程项目，2.50亿元用于补充流动性资金。

经核查，发行人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建立规范、高效、有序的财

务管理体系，制定并完善了一系列的财务管理制度和财务组织规范。截至 2023

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募集资金实际用途符合募集说明书的

约定。

（二）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已按规定披露了 2022及 2023年度的年度报告、中期报告、跟踪评级

报告、兑付兑息公告，上述公告均在中国债券信息网（www.chinabond.com.cn）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发行人于 2023年 1月 5日披露《丰城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减资事

项的公告》。

发行人于 2023年 10月 10日披露《丰城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关于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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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发行人于 2024年 5月 31日披露《丰城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关于无偿划

转资产的公告》及《丰城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变更的公告》。

主承销商对发行人披露的临时报告进行了审阅，并及时出具了相应的主承销

商临时报告。

（三）还本付息情况

发行人已通过债券托管机构按时足额支付了上一年的应付本息。经核查，发

行人不存在应付本息未付的情况。

（四）其他义务履行情况

本期债券的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期债券进行了

跟踪评级报告，并于 2024年 6月 21日出具了报告编号为“信评委函字[2024]跟踪

1058号”的跟踪评级报告，本期债券信用等级 AAA，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 AA，

评级展望为稳定。2023年度，本期债券主体、债项评级未发生变动。

四、偿债能力分析

发行人 2023年的合并财务报表由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审亚太审字（2024）

004089号）。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非经特别说明，均引自该审计报告。投资

者在阅读以下财务信息时，应当参照发行人相应年度完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

其附注。

（一）偿债能力财务指标分析

表：发行人主要偿债能力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3年末/度 2022年末/度 2021年末/度

资产总计 4,220,567.11 4,037,616.18 3,776,556.02

其中：流动资产 3,620,492.48 3,409,551.35 3,148,353.91

其中：存货 2,596,404.71 2,499,851.04 2,126,958.26

非流动资产 600,074.63 628,064.83 628,202.11

负债合计 2,302,178.15 2,201,842.78 2,039,505.04

其中：流动负债 1,324,331.72 1,151,738.87 868,03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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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 2023年末/度 2022年末/度 2021年末/度

非流动负债 977,846.43 1,050,103.91 1,171,471.23

股东权益合计 1,918,388.96 1,835,773.40 1,737,050.98

流动比率（倍） 2.73 2.96 3.63

速动比率（倍） 0.77 0.79 1.18

资产负债率（%） 54.55 54.53 54.00

①流动比率=期末流动资产总额/期末流动负债总额

②速动比率=（期末流动资产-存货净额）/期末流动负债总额

③资产负债率=期末负债总额/期末资产总额×100%

1、短期偿债能力分析

从短期偿债指标来看，发行人 2021-2023年末流动比率分别为 3.63、2.96和

2.73，速动比率分别为 1.18、0.79和 0.77，发行人最近三年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

均呈逐年降低的趋势。截至 2023年末，发行人速动资产不能对流动负债形成有

效覆盖，考虑到发行人流动资产主要为存在一定变现难度的土地资产和工程项目，

发行人短期偿债能力一般。

2、长期偿债能力分析

从长期偿债指标来看，发行人 2021-2023 年末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4.00%、

54.53%和 54.55%，最近三年保持较为稳定的状态。相对于建筑业整个行业而言，

发行人负债率处于较低水平，未来仍有一定融资空间。

（二）盈利能力及现金流情况分析

表：发行人主要盈利能力及现金流指标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3年度 2022年度 2021年度

营业收入 170,663.68 143,513.14 136,252.25

营业成本 162,935.93 129,496.96 116,305.53

利润总额 46,314.22 40,466.05 38,565.48

净利润 42,041.74 39,900.99 35,784.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338.48 -49,233.86 8,525.4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61.43 8,083.83 -2,169.0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667.27 -48,276.60 -27,505.20

2021-2023年度，发行人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136,252.25万元、143,513.1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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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 170,663.68 万元，实现净利润 35,784.57 万元、39,900.99 万元和 42,041.74

万元，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发行人作为丰城市重要的基础

设施建设主体，仍承担了丰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任务，形成以重大基础设施建

设投资、房屋销售等为主，物业管理、建材销售等为辅的业务布局。

2021-2023 年度，发行人分别实现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8,525.42 万元、

-49,233.86万元和 119,338.48万元，波动较大。2023年发行人经营活动现金流呈

现大额净流入状态，主要由于当年项目投资规模大幅减少同时收到房屋销售回款

增加。从经营活动现金流构成来看，往来款占比较大，需关注发行人经营活动获

现能力的可持续性。

2021-2023 年度，发行人分别实现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2,169.04 万元、

8,083.83万元和3,961.43万元。2023年度发行人投资活动现金流呈现净流入状态，

主要系发行人前期投资的长期股权投资取得投资收益，并且当年新增投资规模较

小导致的。

2021-2023年度，发行人分别实现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27,505.20万元、

-48,276.60万元和-124,667.27万元。最近三年，发行人筹资活动现金流均呈现净

流出状态，主要系发行人控制债务增量，同时部分债务融资到期偿还导致的。

（三）对外担保情况分析

截至 2023年末，发行人尚未履行及未履行完毕的对外担保余额为 88.05 亿

元，对外担保余额占净资产比重为 45.90%。发行人被担保对象均为当地国有企

业，但担保金额较大，需关注发行人的或有负债风险。

表：截至 2023年末发行人对外担保明细

单位：万元

序号 被担保方 担保余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类型

1 丰城市住总运营有限公司 171,041.68 2017/12/22 2035/12/21 保证

2 丰城市住总运营有限公司 140,000.00 2018/3/29 2038/3/28 保证

3 丰城市住总运营有限公司 111,506.00 2017/2/20 2037/2/13 保证

4 丰城市住总运营有限公司 30,000.00 2017/9/29 2027/9/28 保证

5
江西龙头山航电枢纽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20,000.00 2022/9/16 2038/11/19 质押

6 丰城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50,000.00 2019/10/22 2044/10/11 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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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被担保方 担保余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类型

公司

7
丰城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45,000.00 2019/12/26 2044/12/25 保证

8
丰城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45,000.00 2019/11/15 2044/11/14 保证

9 丰城市创投发展有限公司 68,000.00 2021/5/26 2041/5/25 保证

10
宜春市袁州区国投集团有限

公司
200,000.00 2020/10/27 2045/10/26 保证

合计 880,547.68

（四）受限资产情况分析

截至 2023年末，发行人受限资产账面价值合计为 73.82亿元，占总资产的

比重为 17.49%。发行人受限资产规模及占比均较大，主要系融资抵质押导致的。

从历史上来看，发行人资信状况良好，未曾发生过债务违约的情况，发行人受限

资产被执行的风险较低。

表：发行人受限资产明细情况

单位：万元

受限资产 账面价值 受限原因

货币资金 154.25 保证金、定期存单

存货 719,591.00 抵押担保

固定资产 2,735.09 抵押担保

长期股权投资 10,000.00 抵押担保

投资性房地产 5,713.22 抵押担保

合计 738,193.56 -

（五）发行人已发行尚未兑付的债券对其偿债能力的影响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已发行尚未兑付的债券余额为 31.60亿元。发

行人存续期债券每年按时还本付息，未出现违约情况，对本期债券偿债能力未构

成重大不利影响。

表：发行人存续期债券情况

单位：亿元

证券简称 证券类别 起息日 债券期限 发行规模 债券余额 票面利率

24 丰 城 城 投

PPN001
定向工具 2024-04-23 5年 11.00 11.00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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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证券类别 起息日 债券期限 发行规模 债券余额 票面利率

20丰城管廊债 企业债 2020-09-18 7年 12.00 9.60 5.38%

21 丰 城 城 投

MTN001
中期票据 2021-06-29 3年 11.00 11.20 6.35%

合计 - - - 34.00 31.60 -

五、增信措施、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本期债券增信措施对偿债能力的影响

本期债券由湖北省融资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及债券到期之

日起两年。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期债券增信措施与募集说明书约定保持一致，

未发生任何变动。

（二）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1、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发行人制定了专门的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相关业务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

进行严格检查，切实做到专款专用，保证了募集资金的投入、运用、稽核等方面

的顺畅运作。

发行人根据债务结构情况进一步加强了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流动性管理、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资金管理等，并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期应付情况制定了年度、

月度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备偿债资金用于每年

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公司在每年的财务

预算中落实安排债券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了本息的如期偿付，保障了债券持有

人的利益。

为保证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合理使用，确保到期按时足额还本付息，发行人

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签署了《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发行人在北

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开立资金监管账户，用于管理募集资金的使用，并

委托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对资金监管账户进行监管和专户管理。

为保障债券持有人利益，发行人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签订了

《债权代理协议书》，委托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担任本期债券的债权

代理人，并为本期债券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该规则约定了本期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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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本期

债券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发行人遵循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信息披露原则，按有关规定和约定进

行了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使发行人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

人、债权代理人、主承销商和股东的监督，防范了偿债风险。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面临的风险因素与债券募集说明书中“风险提示及说明”章节无重大

变化。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得到有效执行。

2、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通过严格执行上述偿债保障措施，发行人报告期内未发生会对偿债能力产生

不利影响的重大事项。同时，主承销商与发行人积极沟通，及时披露公司重大事

项，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六、主承销商履行职责情况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通过访谈、查阅获取发行人相关财务资料、核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信息等方式持

续对发行人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资信状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

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等进行监督，督促发行人履行募集说明书

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主承销商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合法权益。具体情况

如下：

（一）报告期内募集资金核查情况

报告期内，民生证券通过查阅获取发行人相关财务资料、核查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信息等方式，对发行人用于募集资金接收、存储、划转的专项账户进行监督，

并对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披露情况进行了核查，督促发行人按约定使用募集

资金。具体使用及披露情况详见本年度发行人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之

“三、履约情况分析”项下之“（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二）报告期内主承销商信息披露情况

民生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通过访谈、查阅获取发行人相关财务资

料、核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信息、跟踪互联网舆情等方式持续关注发行人的资信

状况，监测发行人是否出现《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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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2023 年 10月修订）》所述的重大事项。同时，对

债券报告期内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发行人披露的临时报告进行核查，及时披露主承

销商临时报告，履行主承销商职责。发行人临时报告及主承销商临时报告的具体

披露情况详见本年度发行人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之“三、履约情况分析”

项下之“（二）信息披露情况”。

（三）报告期内的付息督导情况

报告期内，民生证券至少在还本付息日前 2个月通过与发行人主要经营管理

人员进行访谈、获取发行人财务经营资料、发行人征信报告、发行人最新评级报

告、对发行人相关舆情进行监测跟踪、获取发行人付息资金落实情况说明等方式

开展风险排查，对发行人开展了付息督导工作，提前掌握公司债券还本付息、赎

回、回售、分期偿还等的资金安排，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四）报告期内的风险排査情况

民生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对发行人进行了风险排查，排查的方式

主要包括与发行人主要经营管理人员进行访谈，获取发行人财务经营资料、发行

人征信报告、发行人最新评级报告，并对发行人相关舆情进行监测跟踪，通过相

关网站或系统查询发行人诚信信息情况、诉讼仲裁情况等信息，核查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的流水及相关资金使用凭证等。经排查，主承销商未发现对发行人偿债能

力存在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民生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将本着诚信、谨慎、有效的原则，以维

护全体债券持有人的最大利益为行事原则，持续关注发行人的经营情况、财务情

况及资信状况，积极履行主承销商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七、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总结

综上所述，发行人本期债券的相关约定履行正常、经营状况良好、财务指标

合理。在保持良好的业务发展前景和盈利能力模式下，发行人未来的债务偿还存

在较好的保障。综合来看，发行人偿债能力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提醒投资人持

续关注发行人未来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偿债能力等情况。

以上情况，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为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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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2020年丰城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

设专项债券 2023年度发行人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之盖章页）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6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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